2017年度区残联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强化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17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益赫财绩〔2018〕113号）文件的要求，我单位于2018年5月至6月，组织力量对单位的部门预算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部门情况
（一）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维护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密切联系残疾人，听取残疾人意见，反映残疾人需求，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2.弘扬人道主义，宣传残疾人事业，沟通政府、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动员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
    3.团结、教育残疾人遵守法律，履行应尽义务，发扬乐观进取精神，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4.协助政府研究、制定和实施残疾人事业的法规、政策、规划和计划，对有关业务领域进行指导和管理。
    5.开展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扶贫、文化、体育、科研、用品用具供应、福利、社会服务、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扶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6.接待、处理残疾人来信来访。
    7.管理和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8.承担区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做好综合、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
    9.管理和指导各类残疾人群众组织，培养残疾人工作者，使残疾人在残疾人组织中更加活跃，残疾人组织在基层更加活跃，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在社会上更加活跃。
10.承办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情况

我单位内设机构5个，分别为办公室、教就部、康复部、维权部、财务部，下设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二、部门整体支出自评情况
（一）预算配置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区编办核定区残联编制人数（含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9人，年末实有人数22人，其中在职人员22人，在职人员控制率为244.44%。2017年度“三公经费”预算为13.5万元，2016年度“三公经费”预算为12万元，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较2016年增加1.5万元，主要原因是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各项经费相应增加。
（二）预算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17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批复给我单位2017年预算数为：总收支预算736.5万元，追加预算188.85万元，年底结余0元,预算完成率为100%。2017年追加预算188.85万元，年初预算为736.5万元，预算控制率为390%。
（三）预算管理

公用经费支出是指部门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015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省政府关于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厉行节约等有关文件精神，区委和区政府等部门单位印发了《益阳市赫山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益阳市赫山区差旅费管理办法》《益阳市赫山区会议费管理办法》等，2017年我单位严格按照上述相关规定执行。2017年公用经费实际支出为34.5万元，年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为35万元，2017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4.8万元，“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为13.5万元。在资金使用上，严格遵守各项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2016年12月26日，我单位按照《关于做好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公开有关事项的函》的文件要求，准时在区信息政务网上对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进行了公开，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
（四）职责履行
1.残疾人康复工作：“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省、市下达我会实事任务数为158名，5名脑瘫儿童在资阳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抢救性康复训练；3名脑瘫儿童在湘雅博爱医院进行抢救性康复训练；60名智力儿童、孤独症儿童在亚东康复医院进行抢救性康复训练；40名脑瘫儿童在市妇幼保健医院进行抢救性康复训练;50名脑瘫儿童在区妇幼进行抢救性康复训练;积极开展白内障复明工程,在合作医院爱尔眼科的具体实施下，组织眼科医生到全区各乡镇、村、社区为患者进行免费检查,使更多的贫困白内障患者通过手术告别黑暗，重见光明。全年共筛查152场，筛查人数达5000多人次，完成白内障复明全额免费手术230余例，取得了良好康复效果;2017年，为65名肢体残疾人免费安装假肢；为16名肢体残疾儿童配备站立架、坐姿椅、轮椅、助行器等康复器材60例，发放供应辅助器具用品360余件，其中轮椅228辆（儿童10辆）、拐杖等其他辅助器具132件。全年共办残疾人证1396张，其中视力残疾证256本、听力93本、言语26本、肢体656本、智力144本、精神210本、多重51本。
2.残疾人教育扶贫工作：一是根据省市残联文件精神，对4名残疾人本人高考生及35名残疾人家庭高考生进行了注册登记，对残疾人大学生按专科学生4000元/人，本科学生5000元/人，硕士及以上层次学生60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对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按30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共补助金额12万多元。对高中阶段残疾学生每人每学年资助1400元，高中阶段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每人每学年资助1000元，共对95名对象进了资助，共补助金额9.9万多元。二是残疾人托养工作：居家服务240人，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这项工作6月份开始，我们与益阳市龙门社会工作服务公司签定购买服务的委托协议，以社工及聘请家政人士为载体的服务方式为托养对象提供方便、快捷、价廉的上门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卫生整理、家庭维修、采购配送、家庭康复和心理疏导等服务类型，以满足不同残疾人的需求，项目开展同时委托株州盛康对项目进行全程绩效评估，共投入资金39.6万元;机构托养,梓园残疾人托养中心始终坚持“一切为了残疾人，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思路，建立检查记录台帐，通过文化课课程，益智游戏，康复训练体育锻炼，生活技能、手工技能培训，手工编制，剥电容器等服务内容，让入托人员每天有事做，还可以赚取一定的工资，托养中心每天安排校车接送在托人员，托养中心始终保持30名残疾人在托，全年投入资金30万元。
3.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及任务分配（任务290名），2017年共举办残疾人培训班10期，投入培训资金近50万元，培训各类残疾人共295人（其中株洲盛康培训学校盲人按摩初中高级培训班培训30人已全部就业）、残疾人反射疗法培训班培训35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200人（其中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170人）。投入资金20万元对参加了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的200名残疾人发放了相关物资。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建设。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结合我区残疾人就业扶贫示范基地管理办法，2017年我区新建残疾人就业扶贫示范基地4个，带动扶持残疾人就业人数80余人。残疾人创业扶持项目,为鼓励残疾人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根据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残疾人创业扶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2017年扶持残疾人创业38人（实际任务是16人），扶持资金为38万元。
4.扶贫与社会保障工作：赫山区共有残疾人约5.6万人，办理了第二代残疾人证的18501人。为了帮助残疾人脱贫解困，我会从多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精准扶贫工作。协同民政局对符合护理补贴标准的5762名残疾人实行补贴，对其中的3796名生活困难对象进行了生活补贴，有力保障了贫困残疾人基本生活，全年共发放资金564.25万元；会同扶贫办对建档立卡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录入建档立卡系统，全区共有2800多名困难残疾人录入系统，纳入帮扶范围；配合住建部门对全区残疾人住房情况进行摸底，并将符合条件的168户对象录入住建部位危房改造系统；对3490名重度残疾人新农保申报情况进行了核实并代缴34.9万元保费；开展“联千村帮万户”专项扶贫活动，2017年3月起，在沧水铺镇碧云峰村开展“联千村帮万户”专项扶贫活动，全年共进村入户开展工作15次，帮扶群众20户，发放帮扶资金10万余元。无障碍设施改造20户，共计改造费用14万元；申报燃油补贴1000人次，补贴金额26万元。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1.年中追加经费多，导致预算控制率较低。其原因2017年省残联下拨的残疾人燃油补贴、康复经费、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残疾人托养等专项资金未能纳入我会年初预算；另外还有一些像绩效考核奖励资金等不可预见经费的追加，无法纳入预算。下一步需整合各个方面切块资金，争取纳入我会年初预算范畴。
2.加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单位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规、制度，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支出理念。
3.建议细化预算指标，提高预算科学性。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预算指标，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推进预算编制科学化、准确化。
                           益阳市赫山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6月26日


